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华教体通〔2018〕6号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做好2018年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中学（注滋口中心小学）、县直各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8〕66号）和省教师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18年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湘教资办字〔2018〕1号）精神，为保证我县教师资格认定依法有序实施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稳步推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师资格认定


㈠申请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

2.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上述3类教师资格以下统称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应在华容县行政区域内。

3.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

4.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等法律法规，遵守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为人师表，思想品德经鉴定合格。

5.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应当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获得合格证书，且合格证明在有效期内。

6.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其中，申请语文教师资格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资格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

7.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体检合格。

㈡申请认定程序

1.网上申报

⑴申报时间：

春季批次：3月15日至3月30日。

秋季批次：10月15日至10月30日。

⑵注册网上申报账号：

①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并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点击 “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图标，注册网上申报账号。

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点击 “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图标，注册网上申报账号。

    ⑶确定认定机构：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⑷确定教师资格种类和任教学科：

①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合格的申请人确定教师资种类和任教学科须与合格证明一致。

②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应当按照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应学历要求确定教师资格种类，应当按照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原则确定任教学科。

⑸根据网报系统提示，如实填报相关信息：

    ①“专业类别”：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选择“师范教育类”，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选择“非师范教育类”。

    ②“毕业学校”与“所学专业”：依据学历证书填写。

    ③“现从事职业”：按国家规范要求填写（如公务员、医生、工人、农民、军人、教师、学生、待业等）。

    ④“户籍所在地”：须填写省、县、乡镇全称。

    ⑤“联系方式”：填写本人手机号码或其他有效联系方式。

⑥“本人简历”：须从小学毕业后填起，工作中取得某种学历的学习经历也必须填写。

⑦“电子档照片”：上传的电子档照片必须是近期免冠.jpg格式，规格为114像素×156像素，大小在19K以内。

2.思想品德鉴定

申请人携带《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思想品德鉴定表》（网报系统下载），于3月15日至4月4日（春季批次）、10月15日至11月7日（秋季批次），到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所在工作单位进行思想品德鉴定。

3.体格检查

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和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同版的免冠正面彩色1寸照片1张，于4月3日至4月4日（春季批次）、11月6日至11月7日（秋季批次）上午7:00-9:00，到县中医院进行体格检查。

4.现场确认

申请人于4月8日至4月9日（春季批次）、11月8日至11月9日（秋季批次），到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须提交以下材料：

⑴从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中生成并打印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此表须用A3纸正反两面连体打印）；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同版的正面免冠彩色1寸照片1张。

    ⑵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⑶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或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及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⑷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⑸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⑹县中医院作出结论的《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

    ⑺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工作单位作出结论的《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思想品德鉴定表》。

    ⑻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提交相应学历层次的师范教育专业课程和教育实习成绩复印件（复印件上须人事部门或毕业学校签字盖章）。

    ⑼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提交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颁发的相应教师资格种类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由申请人网上自行下载打印）。

    ⑽取得过教师资格证书的须提交已取得的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申请人提交的以上材料(第1项材料和相关证件原件除外)，须依序装订成册。

5.颁发证书
5月24日至5月25日（春季批次）、12月20日至12月21日（秋季批次）颁发教师资格证书。

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㈠2018年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范围 

1.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尚未注册的在编在岗教师。

2.受聘于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或幼儿园，且聘期为一年以上的在岗教师。

3.2016、2017年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现符合湘教发〔2015〕39号文件消除暂缓注册的条件已达到首次注册合格条件的人员，可再次申请注册。

㈡2018年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两阶段

1.第一阶段（9月）：《教师资格证书》核查。
2.第二阶段（10月－12月）：定期注册。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三、联系电话

1.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教师资格管理科：0731-88607919。
2.岳阳市教师资格认定：0730-8805612。

3.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0730-4212458。
4.华容县教师资格认定：0730-4226346。

5.华容县中医院：1897401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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